
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威海市财政局
威海市教育局关于理顺我市学前教育

价格管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
威发改发〔2025〕274 号

各区市发展改革局、财政局、教体局，国家级开发区经济发展局、

财政金融局、教体中心：

为进一步规范学前教育收费管理，保障幼儿家长和幼儿园的

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》《山东省学前教

育与托育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就我市学前教育价

格管理权限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公办幼儿园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其他非营利性民办幼

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。其中公办幼儿

园保教费、住宿费标准由市级发展改革、财政、教育部门制定；

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其他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标

准由市级发展改革、教育部门制定。

二、市区（包括环翠区、国家级开发区）纳入机构编制管理

的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仍按《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威海

市财政局 威海市教育局关于理顺幼儿园收费政策的通知》（威

发改发〔2021〕267 号）规定执行；文登区、荣成市、乳山市纳

入机构编制管理的公办幼儿园以及全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、其他



- 2 -

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、未纳入机构编制管理的公办幼儿园保教

费，仍按各区市（含国家级开发区）现行收费标准执行,并报送

市级有关部门。经评估，确需制定或调整收费标准的，由各区市

教育部门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基础上提出制定或调整意见，其

中公办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经同级发展改革、财政部门初步核定

后，报市发展改革、教育及财政部门批准后执行；普惠性民办幼

儿园、其他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经同级发展改革

部门初步核定后，报市发展改革、教育部门批准后执行。

本通知自 2025 年 12 月 9 日起施行。其他事项仍按《威海市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威海市财政局 威海市教育局关于理顺幼儿

园收费政策的通知》（威发改发〔2021〕267 号）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1.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审核表

2.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审核表

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威海市财政局

威海市教育局

2025 年 12 月 9 日

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，市市场监管局。



- 3 -

附件 1

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审核表

区市：

幼儿园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（元/生·月）

纳入机构编制管理的

公办幼儿园

保教费

住宿费

未纳入机构编制管理的公

办幼儿园

保教费

住宿费

区市意见

教育部门调整意见 发展改革部门意见 财政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级意见

教育部门调整意见 发展改革部门意见 财政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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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审核表

区市：

幼儿园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（元/生·月）

普惠性民办幼儿园
保教费

住宿费

其他非营利性

民办幼儿园

保教费

住宿费

区市意见

教育部门调整意见 发展改革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级意见

教育部门调整意见 发展改革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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